一九九○年，二十四歲的羅琳，坐在前往倫敦的誤點火車上，『哈利波特』咻地闖進了她的生命。透過車窗，彷彿看見了一個黑髮瘦弱、戴著眼鏡的小巫師在對她微笑。十年後，『哈利波特』成了風靡全球的童話人物。
從小就喜歡寫作的羅琳，是個單親媽媽，因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靠著微薄的失業救濟金養活自己和女兒。為了逃離又小又冷的房間，她總是窩在住家附近的尼可森咖啡館裡寫作；因為沒錢點餐，所以每次只點上一杯卡布奇諾，一字一字的寫下『哈利波特』的故事。
　　結果，《哈利波特》才一出版，便以驚人的魔力風靡美球，羅琳在一夕之間，從不為人知的貧窮單親媽媽，一躍成為輩聲國際的暢銷作家。《哈利波特》在全世界所掀起的閱讀風潮，更被譽為『文學的披頭四狂熱』。羅琳說，《哈利波特》是一本會帶給她快樂的書，顯然毫無疑問的，對讀者來說也是一樣的。　
關於哈利波特： 

　　主角哈利波特，原是住在又黑又暗的碗櫥裡，大家都把他當成怪胎。十一歲生日那天，他收到一封奇怪的入學通知，沒想到，竟然是訓練巫師的魔法學校寄來的。精采有趣的魔法學校生活，和邪惡勢力的驚險對抗過程，絕對是超乎想像的精采！ 

　　而在第二集中，正當哈利準備回學校時，小精靈多比竟然出面警告他：如果他回到魔法學校，將會有生命危險！沒想到才一開學，魔法學校裡卻怪事連連：學校裡的學生，一個接一個慘遭「石化」的毒手！傳言中，毀滅麻種的恐怖事件，難道和密室的預警有關？....第二集的哈利波特，除了仍承續上一集的魔法魅力外，更加上了偵探小說般的劇情----尋找傳說中『消失的密室』；而與魔王精采而詳盡的決鬥過程，更是讓人大呼過癮！ 

